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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师院发〔2020〕130 号 

 

 

长江师范学院 

关于印发《专职辅导员岗位津贴发放办法（试
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职能部门，各教学院（部）、科研机构、学术传播机构： 

《长江师范学院专职辅导员岗位津贴发放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 2020 年第 21 次院长办公会和第 34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长江师范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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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师范学院 

专职辅导员岗位津贴发放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及

重庆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辅导员岗位津贴发放坚持奖励先进、鞭策后进，强

化过程评价、持续改进，注重实干实效、公开透明。 

第二章  对象与范围 

第三条  辅导员岗位津贴发放给履行辅导员岗位职责且年

度考核结果为称职及以上的专职辅导员。 

第四条  专职辅导员是指在二级学院专职从事大学生日常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团委（团总

支）书记等专职工作人员。 

第三章  结构与比例 

第五条  辅导员岗位津贴由基础津贴、考核津贴、奖励津贴

三部分构成。 

（一）基础津贴。占岗位津贴总额的 50%。按月直接发放给

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及以上的辅导员，新入职辅导员参照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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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。 

（二）考核津贴。约占岗位津贴总额的 30%。学校根据二级

学院上年度学生工作考核结果将考核津贴核拨给二级学院，二级

学院根据辅导员当月综合表现情况，核发辅导员当月的考核津

贴。 

二级学院上年度学生工作考核结果分为四个层次，即排名前

15%（含）、15—55%（含）、55—90%（含）、后 10%，学校分别

按每名辅导员每月 500 元、400 元、350 元、300 元标准向二级

学院核拨考核津贴。 

二级学院负责对辅导员每月工作实绩和综合表现进行考核

评价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个等级，与考核津贴挂

钩，相邻等级考核津贴差额不低于 10%。二级学院确定优秀、良

好、合格等级的指导性控制指标如下： 

3-4 名辅导员：优秀控制数 1 人，合格 1 人； 

5-7 名辅导员：优秀控制数 2 人，合格 1 人； 

8-9 名辅导员：优秀控制数 3 人，合格 2 人； 

10 名以上辅导员：按照优秀 30%、良好 50%、合格 20%计

算。 

（三）奖励津贴。约占岗位津贴总额的 20%。一是用于推进

具有全局意义的学生教育管理理论建构、实践创新、团队建设、

急难险重工作，发给对学生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和获得重要荣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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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具体数额根据年度工作实际一事一议、总额控制。二是用

于发放超工作量，二级学院辅导员所带学生人均超过 200 人的，

每增加 10 名学生每月增加 20 元基础津贴，由二级学院根据辅导

员实际工作量和履行职责情况发放到人。三是用于奖励在学生就

业、学生安全管理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学院。 

第四章  管理与发放 

第六条  辅导员岗位津贴在年度基本经费预算中设置专项，

单独列支，专款专用，总量控制。年度总量由人事处根据上级确

定人均标准及辅导员人数进行预算。 

第七条  学生工作处负责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年度考核和奖

励津贴评估及超工作量核算，二级学院负责辅导员当月考核定级

及考核津贴分配。 

第八条  基础津贴分月发放，考核津贴当月发放 70%、年终

结算核发，奖励津贴年末集中核发。津贴发放均由二级学院计算

列表、学生工作处审核、人事处复核、财务处发放。 

第九条  基础津贴的发放依据是上一年度个人考核结果和

本年度考勤表；考核津贴的发放依据是上一年度二级学院学生工

作考核成绩和本年度各学月辅导员考核等级。 

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年度考核由学生工作处负责，辅导员学月

考核由二级学院负责，对学生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和获得重要荣誉

人员的认定及津贴数额由本人提交原始材料、二级学院初核、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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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工作处评估、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审批。 

第十条  辅导员按规定休生育假，正常发放基础津贴。辅导

员公派脱产参加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的访问学习、进修

培训，学习期间只发放基础津贴，未完成学习任务或学习期间违

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，不发放基础津贴，已经发放的抵扣收

回。 

第十一条  辅导员必须爱岗敬业、履职尽责，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。出现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办法中“绩效工资停发、扣发

管理规定”情形者，按其规定相应停发、扣发岗位津贴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辅导员每月工作实绩和综合表现考核办法由各

二级学院另文规定；奖励津贴评估计算办法由学生工作处另文规

定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起实施。2019 年辅导员岗

位津贴根据当年学校年度考核中二级学院学生工作成绩排名，将

前 35%（第 1-7 名）确定为优秀、前 35—90%（第 8-17 名）确

定为良好、后 10%（第 18-19 名）确定为合格，按优秀、良好、

合格分配系数分别为 1.2、1.1、1，结合学院辅导员人数及实际

在岗月数核拨给二级学院，由二级学院再根据辅导员综合表现及

在岗月数进行分配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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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12月 28日印发 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


